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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五月十五日）在立法會根據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制訂的兩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會議的開場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首先，我代表特區政府感謝立法會主席、內務委員會主席和立法會秘書處

作出安排，在兩項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於五月十三日中

午刊憲後，安排在今早召開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通過成立小組委員會，也感

謝廖長江議員擔任小組委員會主席並召開會議進行審議工作。 

  

  特區政府在本周一、五月十二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司法及法律事

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介紹了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的立法建議，聽取了很多寶

貴意見，很多委員在會上都表示支持特區政府盡快將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進行

「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特區政府考慮和吸納了委員提出的意見後，敲定

了附屬法例的條文，於五月十三日由署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第 110 條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規例》（《規例》），並由署理行政長官根據《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第 42 條作出《維護國家安全（禁地宣布）令》（《禁地宣布

令》）。 

  

  政府團隊稍後會詳細解釋兩部附屬法例的內容。我希望首先強調四點。 

  

  第一點是，是次制訂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兼具法理和程序上的正當

性。首先，制訂附屬法例是香港特區履行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的憲制責任的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必須盡快完成。就程序而言，由

於國家安全風險可能突如其來，而附屬法例對於保障駐港國家安全公署（中央

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有效依法履職是必不可少，所

以附屬法例在刊憲時生效，然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4 條對附屬法例



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 

  

  第二點是，兩部附屬法例符合《國安條例》的授權範圍。就涉及國安公署

的《規例》而言，我們透過本地立法，細化了《香港國安法》第五章關乎公署

的職責的條文，包括就國安委（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落實公

署監督和指導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所提出的意見，訂明了較具體的細

節；訂明了特區政府和公務人員須為公署履行職責提供協助的情況和條件；就

各類妨礙公署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訂明了相應罪行和罰則。這些規定都是為

維護國家安全所需，並且是為更有效地實施《香港國安法》的相關條文而作出

的，符合根據《國安條例》第 110 條訂立附屬法例的條件。 

  

  就《禁地宣布令》而言，《國安條例》第 42（2）條訂明宣布禁地時需考

慮的因素，包括有關地方的用途、擁有人或佔用人、有關地方內保存的資料、

設備的性質等，而第 42（1）條宣布禁地的準則是行政長官合理地認為是維護

國家安全所需者。就公署的履職場所而言，顯然而見是符合宣布禁地的條件。 

  

  第三點是，兩部附屬法例符合普通法原則。附屬法例是沿用普通法制度下

的法律草擬方式、技巧和習慣。所有條文都精準清晰，包括罪行元素、例外情

況或免責辯護等，我們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列出了一些現行本地法例的參考

例子。《禁地宣布令》參照了現行一些與軍事禁區相關的附屬法例，以地點加

座標的方式訂明禁地範圍，而我們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提供了相關禁地

的位置圖，雖然這不是附屬法例的一部分，但能夠使社會大眾更清楚禁地範

圍。 

  

  第四點是，兩部附屬法例完全符合《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有關保障

人權和堅持法治原則的規定。《香港國安法》就公署的職責和權力作出嚴格規

定。附屬法例並沒有賦予公署新的權力。根據《規例》，特區政府及其人員按

公署的要求提供協助時，必須依法行事，亦須符合需要性和合理性的要求，以

確保不超過維護國家安全所需。  

  

  各位小組委員會委員都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的成員，

對《國安條例》的立法原意都有非常深入的認識，我相信憑着各位委員的經



驗，附屬法例的審議工作必定事半功倍。我和保安局局長和政府團隊期待稍後

為各位委員解答關於兩部附屬法例的政策、法律和草擬問題。 

  

  多謝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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